
項次 問題 回覆

1 公務人員最小加班單位是1小時，後面還是會出現餘數，可以合併嗎? 以後加班最小單位會以“分”計，例如：3/1加班申請30分

鐘，3/3加班申請45分鐘，時數將會在3/3合併，核發1小時

，剩15分。

2 請問是全部人同仁加班最小單位都改以“分”計嗎？ 全部人員均改以“分”計，但是勞基法人員沒有餘數併計

，勞基法人員類別有臨時人員,技工工友,契約進用人員。

3 請問為什麼勞基法同仁不能使用餘數合併的功能？ 因為勞基法人員加班費有1.33、1.66和2.67等倍率的不同，

若同仁有1.33的50分鐘，與1.66的10分鐘，不同倍數不能併

計；但公務人員都是1倍，故沒有這個問題。此部分您可

參考教育訓練 / 資料管理 / 文件下載的"加班費以時以分計

手冊"第9頁及第10頁~

針對勞基法適用同仁的部份有詳細的說明喔~

4 請問公務人員加班申請如果是先申請多日同時段加班，例如週一到週五

15:51-17:51，但其中一天實際加班時間是加至18:30，超過本來申請時間

時，同仁需要重送加班申請單才可以餘數併計嗎？

因為加班時數核發原則不會大於加班申請單的時數，例

如：週一到週五15:51-17:51，但其中一天實際加班時間是

加至18:30，超過本來的申請時間時，同仁需要重送加班申

請單才可以餘數併計。

5 請問教師也是用加班餘數合併的規則嗎？ 因為他們雖然免刷卡，但如

果有加班會刷下班卡。

教師也適用！但是請同仁要記得要送加班申請單且刷下班

卡，才有時數核發。
6 公務員是限定在同一個月份加班餘數合併計算，跨月就無法併計嗎？ 法規規定採加班餘數合併等人員，加班餘數是不能跨月的

，因此只能當月合併，也不能跨年度。

7 請問公務員和勞基法人員加班都可以申請未滿1小時的加班(以分計)？但

要拿來申請加班補休的假單時，公務員必須以小時為單位 (併計來請補

休)，勞基法人員則不用？

關於加班補休假單的申請，仍是維持以"時"為單位申請；

只是在補休時數的選取部分，勞基法人員要自行去選取加

總起來以“小時”申請進行扣除
8 若同仁申請一個小時加班，結果只加班30分鐘就刷退離開，所以這30分

鐘算加班時數?

是的

9 同仁申請一個小時加班到16:40，但是刷退時間是17:00，這樣會有20分鐘

列入下次加班餘數嗎?

不會,會以加班申請單去看，若實際加班時數大於申請時

數,不會有餘數。
10 加班申請單要匡列大於加班時間，不足1小時的部分才有餘數可計算”

，若

    （1）申請08:00-12:00的加班單，簽到退時間08:00-11:50，可計算的時

數會是3小時50分嗎？

    （2）申請08:00-12:00的加班單，簽到退時間08:00-12:30，可計算的時

數是多少呢?

（1）是的，算3小時50分。

（2）僅算4小時。

11 請問教育人員加班餘數併計的部分可以跨月跨年度嗎？ 教育人員也是採餘數併計，當月採計，不能跨月。

勞基法人員則無當月併計問題。

12 若學校工友、代理教師及約僱職務代理人年制別是分別設定為工友、約

僱職務代理人為曆年制、代理教師是學年制，在加班時數餘數併計功能

上是否有差異?

此部分除了勞基法人員(系統上目前人員類別為臨時人員

及契約進用人員,技工工友均屬之)是以“分”計以外，其

餘人員均是採加班餘數合併，這個部分是取決於同仁在人

事資料查修中所被設定的人員類別，不是看年制別及職

稱。

13 改成分累計的加班申請單，同仁的申請方式是以實際加班時間嗎？例如

職員當日7點30分到校，下午他實際離校時間為下午5點40分，他的加班

申請是要寫下午3點30分-5點40分嗎？

如果寫下午3點30分-5點30分，系統就不會算5點30分-5點40分的加班是

嗎？

以分計的話，如果最後10分鐘要算就要申請3:30-5:40，刷

5:40後的卡。

 如果是填寫下午3點30分-5點30分，就不會算到5點30分-5

點40分的加班。

14 請問，每月合併計算後，才補登的加班餘數，是否會併計？例如：在5

月時補登3月的有餘數的加班時數，請問會併計到3月的時數裡嗎？

不會喔

 加班合併是每天都會執行，

 每個月的10號過後就不在合併上個月的了，

 例如5月時補登3月的加班單，

 若在4/10之前補登3月份加班都會合併，

 若超過4/10，那就要人事手動去進行合併3月份的。

15 申請加班費(合併時數)是否只會呈現往後併計為1小時的那天天數裡？ 是的，同仁可自行至路徑「差勤系統 / 基本勤惰查詢 / 個

人加班餘數合併查詢」，這裡有說明餘數如何合併的。
16 請問若教師申請整學期每周一、三、五加班1小時，若實際沒有加班，

但是晚走10分鐘，是否會算入餘數

會，所以會建議學校盡量請老師申請加班單時要核實申請

，若實際沒有加班時，要進行銷假
17 請問解除合併的使用時機及原因? 解除合併這個部分，通常是在如果人事突然要手動修改核

發時數，或者同仁有要重新合併的需求時，到加班時數管

理看到已經反灰了，但是同仁實際卻還沒使用補休或申請

加班費，這樣代表已經合併，就要到加班時數合併管理中

解除合併，才能修改時數喔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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